
附件2
黄平县2025年公开选聘城市社区工作者入围体检考生注意事项
一、考生务必按照体检的相关要求，于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上午7:30前到黄平县新州镇人民政府二楼210党建工作办公室签到、抽签后统一前往医院体检。未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体检或中途退出体检的考生，视为自愿放弃体检资格。
二、抽签前，考生须关闭所有通讯、上网等工具，并暂交体检工作人员统一保管。

三、考生体检，谢绝家属陪同。违反以下纪律的考生，取消当年聘用资格，并列入不良记录人员名单：

1.找人代为体检或代他人体检的；

2.隐瞒病史或弄虚作假的；

3.串通医务人员进行舞弊的；

4.无理取闹，扰乱体检秩序，辱骂医务工作人员和其他带队工作人员，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对医务工作人员采取报复行为的；

5.采取不正当手段阻碍他人参加体检的。

6.考生在体检前须上交携带的所有通讯工具和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设备统一保管，如发现不交的，无论是否处于开机状态，一律按违纪处理，取消体检资格。

四、体检前，考生只准在体检表上粘贴照片，不准填写姓名等任何内容。同时注意认真阅读体检表上的体检须知，有特殊情况的须提前告知。

五、在体检中，除了体检编号，不准向医务人员透露姓名等任何个人信息，不准向医务人员咨询自己该项体检项目是否合格等。 

六、体检考生还须注意以下事项：

1.为方便体检，建议考生不要穿连体裤或连衣裙。

2.参加体检的考生，体检前一天不能饮酒（建议以素食为主），注意个人卫生，请注意休息，勿熬夜，避免剧烈运动；体检当天上午不能进食、进水；身体不适有特殊情况的，体检前需向带队工作人员、医生和监督员说明。否则，后果自负。

3.体检当天需要进行采血、B超等检查，请在受检前禁食（含饮料）8-12小时。

4.女性受检者月经期间暂不做妇科及尿液检查，待经期完毕后再补检；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应告知医护人员和体检工作人员。已怀孕的考生暂缓做X光检查，待产后书面提出申请后，由县人社局统一安排补检。

5.体检医师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必要的相应检查、检验项目，考生应配合。

6.考生事先在任何医疗机构作出的体检结果，一律无效。

7.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勿漏检。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将会影响对您的聘用。

七、对能当场得知的检查结果，如心率、血压、视力、听力、体重等有异议，可当场向体检组织单位申请复查，经同意即时复查。对不能当场得知的检查结果有异议，可在告知检查结果7日内向体检组织单位书面申请复查，复查只能进行一次，复查结论与原结论不一致的，以复查结论为准。

八、体检考生应当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并回答有关询问。对于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致使体检结果失实的，一律取消体检资格或聘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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